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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云发改价格〔2019〕1121 号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云南省

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，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云南电网有限

公司，相关发电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云南省开展运用

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的批复》（发改价格〔2019〕

1298 号），促进弃水电量消纳，培育产业新动能，助力全省

脱贫攻坚，现将《云南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

点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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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云南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试点实

施方案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19 年 12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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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
消纳试点实施方案

为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，促进弃水电量消纳，加快培

育省内清洁载能产业新动能，实现水电资源充分利用，形成

发供用电企业多方共赢，进一步把云南水电资源优势转化为

经济优势，助力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

革委关于同意云南省开展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电量消纳

试点的批复》（发改价格〔2019〕1298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思路

水电是优质清洁能源，水电开发利用是贯彻新时期能源

战略、保障能源安全、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举措。为发挥价

格杠杆调节导向作用，促进富余水电消纳，鼓励和支持符合

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清洁载能产业利用富余水电加

快发展，实现水电资源充分利用，形成发供用电企业多方共

赢，进一步把水电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，助力当地脱贫

攻坚，在认真开展研究基础上，形成运用价格杠杆促进弃水

电量消纳的试点实施方案。

在上网环节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，通过

市场化机制形成上网电价；在输配环节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

对弃水电量消纳实施阶段性价格支持政策；在销售环节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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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水电量统筹用于支持新增用电负荷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清洁载能产业发展。积极探

索弃水电量消纳示范，合理引导新增电力用户选址，形成发

供用企业多方共赢，有效促进云南弃水电量消纳。

二、试点实施方案

（一）弃水电量规模

发电企业根据 2016 年-2018 年弃水、市场供求情况和国

家能源局印发的《水能利用导则》，预测 2022 年及之前每年

情况，自行申报预测弃水电量规模（不包括发电企业正常情

况下与用户签订的合同电量），由省能源局组织综合平衡。

预测每年弃水电量总规模占水电机组（包括预计新增装机）

发电总量（按 2018 年平均利用小时数计算）的比重，不超

过 2016年-2018年每年实际装机弃水电量占当年水电机组发

电量比重最高年份的比重。按照我省水电实际装机、平均利

用小时 4000 小时、2016 年弃水电量比重 17.85%，暂定

2019-2022 年水电弃水电量规模最高不超过 500 亿千瓦时，

下一步随装机和利用小时的变化适时调整。

（二）消纳主体

由省发展改革委结合产业新动能的培育，着力消纳弃水

电量，以电网输配电能力可达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

求的电力用户作为弃水电量消纳主体。依据省能源局统筹平

衡明确的弃水电量规模，平衡消纳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电

量，明确弃水电量消纳主体范围和符合条件的具体电力用户

名单。纳入弃水电量消纳试点的产业支持标准基本原则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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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

一是纳入弃水电量消纳试点支持的产业需契合云南打

造世界一流“绿色能源牌”战略，对我省打造世界一流“绿色能

源牌”具有重要支撑；

二是支持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行业准入标准

和环境保护等要求；

三是涉及国家对产能进行总量控制的行业，支持项目的

产能必须合法合规，优先支持由省外转入产能指标的项目。

（三）电价政策

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云南电网公司落实弃水电量输

配电价支持政策。电力用户消纳弃水电量电价由市场化方式

形成的上网电价、输配电价、按云南电网线损率折算的线损

电价，以及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。输配电价暂不收取，如

农网还贷资金由随电价征收改为纳入电价统一回收，则按每

千瓦时 0.02 元执行。非弃水电量输配电价按国家发展改革委

核定的标准执行。

纳入弃水电量消纳范围的电力用户，上网电价由市场化

方式形成，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或配售电公司按照电力市场

化交易规则，签订购售电协议。电力运行主管部门加强对弃

水电量消纳的指导、协调和服务工作，确保预测明确的弃水

电量能够得到有效消纳，促进清洁水能资源的合理利用。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〔2016〕500 号文件核定

云南电网综合线损率为 4.9%。线损电价=上网电价*综合线损

率/（1-综合线损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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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，云南电网电力用户需承担的

6 项政府性基金及附加为每千瓦时 6.4375 分。具体为：农网

还贷基金 2 分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.1125分，大中型水

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0.375 分，地方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

0.05 分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.9 分，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2

分。

（四）试点期限

自 2019 年 7 月 31日起，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云南省能源局、云南电网公司、弃水电量消纳电力用户

自 2020 年起，每年 3 月 10 日前将上一年度试点工作相关情

况报送省发展改革委，由省发展改革委汇总后按要求上报国

家发展改革委。

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3日印发


